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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修（訂）政府內部控制監督

作業與簽署聲明書要點情形
內部控制以實質有效最為重要，為引導機關強化自我監督功能並落實自主管理，行政院甫訂（修）

定「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點」及「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點」，本文將介紹上開規定

修（訂）定之緣由及內容重點等，以供各機關參考。

　羅友聰（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規劃處科長）

壹、前言

鑒於政府內部控制各項規

範已趨完備，且機關簽署內部

控制聲明書機制，經過階段性

試辦已趨於成熟，為利行政院

及所屬各級機關（構）、學校

（以下簡稱各機關）落實自主

管理，105 年 9 月 22 日行政院

內部控制推動及督導小組第 28

次委員會議決議通過行政院強

化內部控制未來推動方向，除

行政院主計總處刻與國家發展

委員會共同研議「行政院所屬

各機關風險管理（含內部控制）

及危機處理作業原則」，加強

各機關控管施政風險外，亦修

正「政府內部控制監督作業要

點」，賦予各機關執行內部控

制監督作業之彈性作法，並簡

化監督作業流程及表件；另為

擴大推動 103 年 3 月底前已完

成組織調整之 644 個機關簽署

105 年度內部控制聲明書，並自

106 年度起各機關全面簽署年度

內部控制聲明書，爰研訂「政

府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要

點」，以利各機關據以辦理。

貳、「政府內部控制

監督作業要點」

修正重點

監督作業為內部控制 5 項

組成要素之一環，為協助各機

關發揮內部控制自我監督功

能，除明訂各機關於整體內部

控制有效之前提下，可彈性調

整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之作法

外，另本次修正重點尚包括簡

化內部控制監督作業流程及表

件（下頁圖 1），強化內部稽

核透過績效稽核改善組織營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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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及效果，以增進機關整體

價值，以及引進國際內部稽核

方法，提升內部稽核專業能力

等，茲分項說明如次：

一、自行評估

鑒於內部控制自行評估

之目的係機關各單位由下而上

逐級反映其內部控制現況，進

而發現問題核心進行檢討並提

出改善措施，以強化機關內部

控制，考量原整體層級自行評

估明細表所列判斷項目，均施

政績效管考、資訊安全稽核、

政風查核、政府採購稽核、人

事考核、內部審核及事務管理

工作檢核等稽核評估職能單位

與負責內部控制或內部稽核業

務幕僚單位依其相關法令規定

應辦理之工作事項。為促使機

關內部各單位有效發揮自行評

估功能，並簡化相關行政作

業，爰整併整體層級與作業層

級自行評估作業，刪除整體層

級自行評估總表與明細表，簡

化為單一「內部控制自行評估

表」，另考量為符合美國反

舞弊性財務報告委員會（簡稱

COSO 委員會）於西元 2013

年修訂「內部控制－整體架

構」所列 17 項原則精神，將

原整體層級自行評估明細表所

列判斷項目摘整於「內部控制

自行評估表」中增（修）訂相

關評估重點，以維持評估內部

控制 5 項組成要素整體架構。

此外，刪除作業層級自行評估

統計表與部分落實或未落實項

目一覽表等表件，以及賦予各

機關指派負責辦理自行評估作

業主政單位之彈性，以符合機

關實務需求。

二、內部稽核

為利各機關有效發揮內部

稽核實質功能，避免因作業流

程及表件格式之限制造成行政

作業負擔，針對內部稽核結果

明定應載明之事項，但得以任

何形式表達，簡化相關行政作

業，並明確賦予機關依風險評

估或績效達成程度等情形，就

高風險或主要核心業務優先擇

定內部稽核項目，不再區分必

要項目及自行擇定項目，另為

利各機關擇定內部稽核項目，

列舉內部稽核項目來源，包括

進度嚴重落後或停工六個月以

上或因故解除契約等公共工程

案件等，供各機關參考。又考

量近年來內部稽核的國際發展

趨勢，更著重於協助組織達成

營運目標及創造價值等興利功

能，透過績效稽核改善組織經

營效率及效果，並涵括對組織

風險管理及治理的監督，甚至

對組織未來管理及績效重大挑

圖 1　簡化內部控制監督作業流程及表件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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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事項提出預警性意見，以避

免潛在風險對組織造成實質負

面影響，爰明訂內部稽核單位

可針對機關資源使用之經濟、

效率及效果，以及未來有關管

理及績效重大挑戰事項提出建

議或預警性意見，以增加機關

整體價值。

為提升各機關內部稽核

人員客觀公正性及專業能力，

參考審計準則公報及引進國際

內部稽核方法，明訂各機關內

部稽核人員不得針對過去一年

內、目前或即將負責承辦業務

辦理稽核之規定，以及執行內

部稽核工作可運用「實際情況」

「判斷標準」、「影響結果」、

「造成原因」及「建議意見」

等 5 個面向進行分析（表 1），

有助於提出完整稽核建議與受

查單位充分溝通。

三、追蹤缺失改善及興革

建議辦理情形

為簡化各機關對於內部控

制缺失事項與興革建議意見追

蹤改善及辦理情形，減少區分

內部控制缺失事項及興革建議

意見相關行政作業，爰整併「內

部控制缺失事項追蹤改善表」與

「內部控制具體興革建議追蹤

情形表」，簡化為單一「內部

控制缺失及興革建議追蹤表」。

四、機關推動內部控制激

勵作法

鑒於內部控制為各機關自

主管理事項，應由機關對其有

效程度自我負責，為促使各機

關落實自主管理與課責，並激

勵內部單位積極推動內部控制

工作，經參考內政部移民署及

原子能委員會核能研究所將強

化內部控制機制辦理情形，納

為內部單位間團體績效評比之

衡量標準，運用成果評量取代

監督，提高各機關內部單位對

內部控制之重視程度並落實執

行，爰明確規範各機關可將內

部控制推動情形，納為辦理機

關內部單位間團體績效評比之

衡量標準。

參、「政府內部控制

聲明書簽署作業

要點」訂定重點

鑒於機關首長應對機關內

部控制之良窳負最終責任，推

動機關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有

助於提升機關首長對內部控制

之重視並強化自主管理，藉由

機關內部控制監督機制，反映

其內部控制實施情形，並針對

所發現之內部控制缺失及時檢

討改善，以強化機關內部控制。

表 1　執行內部稽核工作運用 5 個面向分析

面　向 說　　　明

實際情況 陳述實際發現之現況或問題。

判斷標準
依據法令規定或選擇適當之判斷基準，用以作為評估或驗證
之參據。

影響結果
掌握實際情況已經（可能）存在之衝擊及其影響層面與嚴重
程度。

造成原因 深入探究實際情況發生之根本原因，以免忽略關鍵核心問題。

建議意見
綜合分析並與受查單位共同研擬改進建議，以解決根本原因
或核心問題。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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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

就如同定期進行身體健康檢查

一樣，針對診斷結果可能發現

之問題，進行治療及預防保健，

形成免疫系統，以維持政府體

制順遂運作，並發揮興利防弊

功能。

行政院自 102 年起推動機

關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作業，

順利輔導 6 個、16 個及 118 個

機 關 簽 署 102、103 及 104 年

度內部控制聲明書，少數簽署

103 年度「部分有效」類型內

部控制聲明書之機關均檢討修

正相關控制作業，並於 104 年

度提出改善措施且改善完成，

俾簽署 104 年度「有效」類

型內部控制聲明書，顯見機關

透過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有

助於落實推動強化內部控制工

作。經深度訪談行政院海岸巡

防署及內政部移民署等部分試

辦機關，均認為透過公開宣示

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方式，有

助於強化機關首長、主管及全

體同仁從上到下針對內部控制

缺失癥結澈底檢討改善，並檢

討不合時宜之作業流程及落

實執行各項內部控制工作，進

而提升機關整體內部控制有效

性。另為合理確保所屬機關內

部控制有效運作，主管機關亦

加強督導所屬機關內部控制推

動情形，善盡主管機關督導之

責。

為利各機關將每年簽署內

部控制聲明書納入常態業務運

作，經參酌美國、英國及澳洲

等先進國家政府機關內部控制

或治理聲明書，以及我國公開

發行公司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

等作法，並依據試辦簽署作業

結果，研訂「政府內部控制聲

明書簽署作業要點」，其訂定

重點如下：

一、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

之參據文件及時程

為利各機關判斷當年度整

體內部控制有效程度，據以簽

署內部控制聲明書，爰依照機

關自行評估結果、內部稽核報

告、稽核評估職能單位及上級

與權責機關督導等所發現之內

部控制缺失，並參考監察院與

審計機關等外部意見涉及內部

控制缺失事項，評估截至當年

度內部控制聲明書聲明日（即

年度終了日）迄未完成改善部

分對整體內部控制目標達成之

影響，並由機關首長與督導內

部控制及內部稽核業務之召集

人於翌年 4 月底前共同簽署，

公開於各該機關網站政府資訊

公開專區（詳細作業流程如下

頁圖 2）。另考量國立大學校院

依「國立大學校院校務基金管

理及監督辦法」辦理校務基金稽

核之運作期程，適度賦予國立

大學校院簽署時程之彈性，爰

明確規範該等學校應於年度校

務基金績效報告書提送校務會

議通過前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

二、辦理年度自行評估及

內部稽核工作之完成

時點

為促使各機關及時發現內

部控制缺失並採行改善措施，

爰明確規範各機關原則於聲明

日前完成當年度自行評估及內

部稽核工作之時點。但當年度

下半年部分期間若未能及時辦

理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可參

酌前一年度同期間之評估及稽

核結果，綜合判斷當年度該期

間之內部控制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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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提供確認聲明書」3 種

類型，以及我國公開發行公司

對於內部控制制度聲明書區分

為「有效之內部控制制度聲明

書」及「有重大缺失之內部

控制制度聲明書」2 種類型等

情形，並配合我國實務運作之

需，爰我國政府內部控制聲明

書按機關整體內部控制有效程

度，區分為「有效」、「部分

有效」及「少部分有效」3 種

類型內部控制聲明書（下頁表

2），另各機關可視其整體內

部控制有效程度，自行調整其

聲明內容。

四、內部控制重大缺失之

資訊揭露

為促使各機關充分揭露內

部控制重大缺失相關資訊，供

外界瞭解其內部控制重大缺失

改善情形，明確規範各機關如

有內部控制重大缺失事項，但

當年度採行改善措施後，其整

體內部控制情形符合簽署「有

效」或「部分有效」類型之內

部控制聲明書時，應於聲明書

增列說明段，列舉該等重大缺

失、所採行之改善措施與改善

圖 2　內部控制聲明書簽署作業流程圖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理。

三、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

之簽署類型

為免各機關簽署內部控

制聲明書之標準不一，經參考

美國政府對於確認內部控制聲

明書區分為「無保留確認聲明

書」、「保留確認聲明書」及

針對機關當年度自行評估及內部稽核等
結果，並參考外部監督機關所提意見等
涉及內部控制缺失事項，評估截至當年
度聲明日迄未完成改善部分對內部控制
目標達成之影響，作為判斷整體內部控
制有效程度之依據

擬具適當類型內部控制聲明書
（包括「有效」、「部分有效」
及「少部分有效」）

　　是否存有
　內部控制重大
缺失而須簽署「少部
　分有效」之內部
　　控制聲明書

是

是

否

否

於內部控制聲明書
附表說明重大缺失
及其改善計畫等

　　　是否存有
　內部控制重大缺失
但仍能簽署「有效」或
「部分有效」之內部
　　　控制聲明書

於內部控制聲明書
增列說明段，列舉
重大缺失及其改善
情形等

由機關首長與督導內部控制及內
部稽核業務之召集人於翌年四月
底前共同簽署當年度機關內部控
制聲明書，並公開揭露於機關網
站政府資訊公開專區

當年度內部控制
聲明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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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形及其對達成內部控制目標

之影響等；簽署「少部分有效」

類型之內部控制聲明書時，則

應於聲明書之附表，揭露內部

控制重大缺失情形及其改善計

畫。此外，考量機關首長可能

於年度中異動，致繼任首長於

簽署內部控制聲明書時可能發

生所聲明之年度未在任或僅

部分期間在任之情形，可於內

部控制聲明書之末段增加說明

段，釐清前後任首長之責任，

以符合機關實務需求。

至於部分機關對簽署「有

效」類型聲明書後可能發生外

界質疑存有內部控制重大缺失

之疑慮，考量內部控制存有先

天限制，其內部控制有效程度

聲明僅提供合理確認，且不包

括機關內部控制無法掌握之外

部風險，並已於該聲明書中敘

明其聲明範圍限制，ㄧ旦事後

發現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應就

其缺失癥結立即澈底檢討，並

確實改善完成，以避免缺失重

複發生。

肆、結語

內部稽核為維持內部控

制有效運作之重要防線，為協

助各機關強化內部稽核專業能

力，行政院主計總處將持續辦

理教育訓練及製作內部稽核範

例，並引進國際內部稽核方法

與技巧，例如運用問題樹、績

效稽核矩陣及物有所值法等，

以利各機關內部稽核發揮增進

組織治理效能之興利功能。另

透過各機關每年簽署內部控制

聲明書方式，公開聲明其內部

控制實況，發揮內外部監督之

效，以合理確保機關內部控制

有效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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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政府內部控制聲明書之類型

類型 說　　明

有效

無內部控制缺失，或存有內部控制缺失並已於聲明日前採行

改善措施，其整體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能合理確保內部控

制目標之達成。

部分有效

存有內部控制重大缺失並已於聲明日前採行改善措施，或存

有非屬重大之內部控制缺失，其整體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

僅能合理確保部分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少部分有效

存有內部控制重大缺失，於聲明日前尚未採行改善措施，或

採行改善措施，惟其整體內部控制之設計及執行難以合理確

保內部控制目標之達成。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總處整理。


